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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院庭长办案制度ꎬ是一项长期以来受到最高司法机关重视并持续进行具体规划的重要制度ꎬ但始终落实不

力ꎮ 特别是伴随着新一轮司法改革及其法官员额制改革的推进ꎬ其中的问题暴露得更加明显ꎮ 在对“一五改革”至“四五改

革”以来有关院庭长办案的制度文本和制度实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ꎬ结合对法官员额制改革实践的探讨ꎬ来分析院庭长办案

制度落实不力的主客观原因ꎮ 最终从改良制度设计、强化制度认同感、修正法官员额制改革实践和加快法院内设机构改革等

方面入手ꎬ就成为提升院庭长办案制度效应的重要举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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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对于中国法院系统ꎬ特别是对于审判工作而言ꎬ
“院庭长办案”绝非什么新话题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就有司法界前辈为践行这一制度而鼓与呼①ꎮ
作为集“办案法官”与“行政领导”于一身的结合体ꎬ
院长与庭长在法院系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ꎬ也
发挥着极其特殊的作用ꎮ 特别是院庭长通常都是素

质较高、能力较强、审判业务比较精良、审判经验比

较丰富的资深法官ꎬ是毋庸置疑的法院优质审判资

源ꎬ必须给予充分利用ꎮ
然而ꎬ自法院系统“一五改革”启动以来ꎬ直到

如今伴随着“司法责任制”和“法官员额制”等主体

性改革举措渐次展开而日趋深化的“四五改革”②ꎬ
尽管在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和各省

级高院以及试点法院有关改革的规范性文件中ꎬ都
将“院庭长办案”制度作为重要改革举措并提出具

体工作要求ꎬ但其落实状况相较于改革预期而言ꎬ却
始终存在着反差ꎮ 特别是在新近召开的 ２０１７ 年中

央政法工作会议上ꎬ改革决策层已经明确批评了依

旧存在于新一轮司法改革进程中的这一类现象③ꎮ
可以肯定的是ꎬ这种反差如果不能尽快消除ꎬ所谓更

好履行院庭长审判监督职能、落实审判责任制度乃

至提升司法公信力等新一轮司法改革所设定的一系

列改革预期都必然会受到影响ꎮ 因为在众多的改革

举措中ꎬ院庭长办案可能是为数不多可立竿见影的

“规定动作”ꎮ 这对凝聚人心ꎬ鼓舞士气ꎬ尤其是提

振一线法官对司法改革的信心更是意义重大ꎮ
那么ꎬ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反差的长期

存在? 如何从制度设计和制度实践的层面ꎬ尽快消

除这种反差及其影响? 无论是对于理论界还是实务

界ꎬ这都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ꎮ 因此ꎬ笔者于本

文再提旧事ꎬ既有从理论层面研究分析这一制度及

其现实状况的目的ꎬ更有以理论分析为基础、从实务

层面尝试解决实际问题的考虑ꎮ 鉴于近年来已有多

位实务界人士撰文论述院庭长办案制度ꎬ并对该项

制度所具有的诸如“充分利用优质审判资源、缓解

案多人少现实矛盾ꎬ发挥办案示范指导功能ꎬ提升司

法公信和司法权威”等特定功能的讨论ꎬ也有基本

一致的结论[１￣６]ꎮ 鉴于此ꎬ出于对既有文献的尊重ꎬ
笔者结合法官员额制改革ꎬ只就“一五改革”至“四
五改革”以来有关院庭长办案的制度文本和制度实

践进行梳理ꎬ并分析院庭长办案制度落实不力的原

因ꎬ最终在既有文献所提完善措施的基础上ꎬ试图提

出能够进一步强化该项制度效应的其他建议ꎮ

二　 “四五改革”之前院庭长办案制度的文本和

实践

实际上ꎬ最高法长期以来就持续通过规范性文

件对落实“院庭长办案”制度进行具体要求ꎮ 那么ꎬ
这一系列要求都涵盖了哪些具体内容? 落实情况如



何? 有哪些影响制度落实效果的具体因素? 笔者先

就“四五改革”之前的状况做一梳理ꎮ
(一)踌躇满志———“一五改革”的情形

早在 １９９９ 年ꎬ最高法«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即«一五改革纲要»)就正式作出规

定ꎬ“推行院长、副院长和庭长、副庭长参加合议庭

担任审判长审理案件的做法ꎮ 各级人民法院应结合

本院的实际情况ꎬ对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担任

审判长审理案件提出明确要求”④ꎮ 笔者以为ꎬ之所

以能够针对院庭长办案提出要求ꎬ主要还是因为对

于独任法官、合议庭以及院庭长在法院审判工作的

职能定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ꎮ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我国审判制度恢复之后ꎬ

法院内部长期实施的“院庭长审批案件”制度ꎬ在限

制广大法官办案自主权的同时ꎬ也使得院庭长的日

常工作量日益繁重ꎮ 但自“一五改革”开始ꎬ在“还
权于合议庭”这一基本改革取向的主导下ꎬ除了法

律规定应当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以及合议庭主动

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之外ꎬ其
他案件都由合议庭或独任法官自行依法裁决ꎮ 尽管

这其中有些改革要求在审判实践中并没有完全落实

到位ꎬ但对合议庭及独任法官的“还权”或“放权”ꎬ
成为当时各级法院的普遍做法ꎮ

在笔者看来ꎬ最高法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改革举

措ꎬ意在实现两个基本目标:第一ꎬ确保独任法官与

合议庭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ꎬ切实解决“审者不判、
判者不审”的突出问题ꎮ 第二ꎬ从根本上将院庭长

从审批案件等大量司法行政性事务中“解放”出来ꎬ
使其科学履行审判管理和审判监督职能ꎬ特别是通

过亲自审理案件ꎬ强化优质审判资源的示范指导效

应ꎮ 即便是从今天的制度设计和司法理念出发ꎬ最
高法当时的这一举措ꎬ也是值得肯定的ꎮ 也正是在

此改革精神的主导下ꎬ当时的一些法院就已将推行

院庭长办案制度作为法院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来

抓ꎬ力图改变过去“院庭长脱离审判一线、幕后裁

判”的做法ꎬ较好地整合利用了审判人力资源ꎬ强化

院庭长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办理ꎬ借此进一步

强化院庭长对审判运行机制改革的身体力行[７]ꎮ
有些法院甚至还明确了院庭长办案的具体数量比例

和案件类型ꎬ将办案工作与“评先选优”、“考核考

评”等一系列法院内部的核心利益挂钩ꎬ以此来强

化院庭长制度的目标责任管理[８]ꎮ 可以说ꎬ这些措

施的确也有助于提高院庭长审判工作决策的科学性

和针对性ꎬ而且也确实提升了法院整体审判工作

质量[９]ꎮ
(二)“反复”抑或“调整”———“二五改革” 的

状况

“一五改革”尚未结束ꎬ最高法于 ２００２ 年出台

新规定ꎬ尽管还是强调院庭长“不得改变合议庭的

评议结论”ꎬ但却明确规定院庭长“可以对合议庭的

评议意见和制作的裁判文书进行审核”⑤ꎮ 很显然ꎬ
从“审批”改为“审核”ꎬ法院下放给合议庭和独任法

官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又被收回了ꎬ院庭长刚刚宽

松的时间又重新变得紧张起来ꎬ“亲自办案”的要求

及其落实也再次被搁置ꎮ 这既可以被看作改革进程

中“时而下放权力、时而回收权力”这样的反复ꎬ更
可以被视为基于客观情势而做的必要“调整”ꎮ

引发这一情况的因素很多ꎬ但其中核心的两点

原因是:第一ꎬ由于监督和管理机制不健全ꎬ在普遍

放权、还权于合议庭和独任法官、强化其裁判权ꎬ并
弱化院庭长审批权的同时ꎬ法院的案件审判质量每

况愈下ꎮ 第二ꎬ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ꎬ涌
向法院的纠纷日益复杂ꎬ即便院庭长们完全放权ꎬ合
议庭或独任法官还是会把问题和矛盾引向院庭长或

审判委员会ꎬ这就迫使院庭长以及审判委员会不得

不更多地通过审核甚至审批的方式进行监督和管

理ꎬ甚至直接介入某些特定案件的实体处理ꎮ 其实

话又说回来ꎬ面对繁重的内部审判任务与复杂的外

部社会需求ꎬ法院的确无法坦然面对“权力在法官、
压力在法院、责任在院庭长”这样的局面[１０]ꎮ 可以

说ꎬ在这一过程中ꎬ改革的“双刃剑”效应显现得淋

漓尽致ꎮ
当然ꎬ难能可贵的是ꎬ尽管有这样的“反复”ꎬ但

最高法的改革追求基本未变ꎮ 最高法 ２００５ 年发布

的«关于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的若干意见»
进一步规定:“要加强干部管理制度建设ꎬ建立和落

实好院、庭长办案制度ꎬ积极探索保障院、庭长办案

的审判组织和运行机制保障办法ꎬ确定院、庭长每年

直接参加合议庭办案数量的硬指标ꎬ并列入岗位目

标考核的重要内容ꎬ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院、庭长必

须排除一切困难和干扰ꎬ切实承担起审判职责ꎮ”⑥

很显然ꎬ在这一规范性文本中ꎬ有关院庭长办案工

作ꎬ已经不再是笼统的、宣示性的改革要求了ꎬ而是

已从制度建设的角度ꎬ初步涉及到事关院庭长办案

的审判组织、数量指标、保障办法和考核评价等重要

环节ꎮ 应该说ꎬ这都极具积极意义ꎮ 紧接着ꎬ最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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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年发布的 «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即«二五改革纲要»)在继续突出合

议庭作用的同时ꎬ再次重申要“强化院长、副院长、
庭长、副庭长的审判职责”ꎬ再次强调“院长、副院

长、庭长、副庭长应当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⑦ꎮ 最

高法更是于 ２００７ 年专门出台«关于完善院长、副院

长、庭长、副庭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制度的若干意

见»ꎬ再次重申各级法院“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

长除参加审判委员会审理案件以外ꎬ每年都应当参

加合议庭或者担任独任法官审理案件”⑧ꎮ
可以看到ꎬ２００５ 年先后出台的两份规范性文

件ꎬ都是旨在建构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权运行机制、
以提升整体司法工作能力的综合性文本ꎬ而关于

“院庭长办案”的制度要求ꎬ只是其中的一项内容ꎮ
但 ２００７ 年出台的规范性文件ꎬ则是就“院庭长办

案”这一制度的专项性文本ꎬ在短短的 ８ 个条文中ꎬ
涉及到院庭长办案的目标宗旨、案件类型、数量标

准、权利责任和考评监督等多个方面的内容⑨ꎮ 从

“综合性文件”到“专门性文件”ꎬ可以说ꎬ就文本意

义而言ꎬ最高法对于院庭长办案提出了越来越严格、
越来越具体的制度性要求ꎮ

然而ꎬ遗憾的是ꎬ在审判实践中ꎬ上述规范性文

件的基本精神并未贯彻落实到位ꎬ院庭长办案更多

地还是流于形式ꎬ甚至呈现出越来越稀松的现实状

态ꎬ笔者所在的 Ｇ 省省会 Ｌ 市两级共 ９ 家法院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年的院庭长办案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ꎮ

表 １　 Ｇ 省 Ｌ 市两级法院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院庭长办案情况⑩

　 　 　 人员及
　 　 　 结案数

年份　 　 　

院长人数 /
结案总数 /
人均结案数

副院长人数 /
结案总数 /
人均结案数

庭长人数 /
结案总数 /占
全院结案数

比重 /
人均结案数

副庭长人数 /
结案数 /

人均结案数

院庭长总数 /占
全院法官总数比重
/院庭长结案总数

/占全院结案数比重
/院庭长人均结案数

全院法官总数 /
全院结案总数 /
人均结案数

２００５ ９ / ６ / ０.７ ３５ / ４０ / １.１ ７６ / ３０８ /
１.６６％ / ４.１ １０４ / ５０２０ / ４８.３ ２２４ / ４３.２％ / ５３７４

/ ２９.０％ / ２４.０ ５１９ / １８５１８ / ３５.７

２００６ ９ / ５ / ０.６↓ ３４★ / ３３ / ０.９↓
７６ / ３０５ /

１.５０％↓/ ４.０↓ １０４ / ５４０９ / ５２.０↑ ２２３ / ４３.１％ / ５７５２↑
/ ２８.３％↓/ ２５.８↑ ５１８ / ２０３０６ / ３９.２

２００７ ９ / ６ / ０.７↑ ３４ / ３７ / １.１↑ ７６ / ３１１ /
１.３５％↓/ ４.１↑ １０４ / ６０１１ / ５７.８↑ ２２３ / ４３.１％ / ６３６５↑

/ ２７.７％↓/ ２８.５↑ ５１８ / ２３０１５ / ４４.４

备注:★２００６ 年ꎬ基层法院一名副院长调离ꎬ相对于 ２００５ 年ꎬ副院长人数由 ３５ 人降至 ３４ 人ꎻ与此相应ꎬ院庭长总人数和全院法官总数均减少 １
人ꎬ分别降至 ２２３ 人和 ５１８ 人ꎮ

　 　 表 １ 显示ꎬ在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这 ３ 年中ꎬＬ 市两级法

院的院庭长共计 ２２４(后降至 ２２３)人ꎬ在总共 ５１９
(后降至 ５１８)名审判人员中ꎬ占比高达 ４３.２％(后将

至 ４３.１％)ꎮ 看似院庭长结案总数一直在上升(５３７４
→５７５２→６３６５)ꎻ而人均结案数也逐年递增(２４.０→
２５.８→２８.５)ꎬ但这实际上还是依靠本就是办案主力

的副庭长逐年增加的工作量 (结案总数:５０２０→
５４０９→６０１１)ꎬ特别是人均结案数这一变量来拉动

(４８.３→５２.０→５７.８ꎬ均高于同期全院法官人均结案

数:３５.７→３９.２→４４.４)ꎮ 在两级法院案件总数和人

均结案数逐年攀升的背景下ꎬ院长、副院长、庭长的

人均结案数却始终徘徊不前ꎬ院庭长结案总数占比

更是逐年下降(２９.０％→２８.３％→２７.７％)ꎬ甚至于连

庭长结案总数占比也呈现出下降趋势 (１. ６６％→
１ ５０％→１.３５％)ꎮ 总体而言ꎬ院庭长办案情况难以

令人满意ꎮ
(三)每况愈下———“三五改革”的情况

笔者在长期调研中了解到ꎬ在法院系统“二五

改革”前后ꎬ基于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出台ꎬ一般情况

下ꎬ院长、副院长ꎬ一年到头还能够象征性办理几件

诸如交通肇事这样的简单案件ꎻ至于庭长特别是副

庭长ꎬ本来就是办案的主力ꎬ对这项制度的落实自不

在话下ꎮ 但是ꎬ随着时间的推移ꎬ不论是院长、副院

长办理的案件数ꎬ还是办案院长、副院长的人数ꎬ都
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ꎬ彻底地将这项

工作变成了一件“做样子、走形式ꎬ而且都彼此心照

不宣”的事情ꎻ有些院庭长特别是院领导ꎬ多年以来

未曾办理一件案子ꎬ连“样子”都不愿做ꎮ 笔者在对

Ｇ 省 Ｚ 市中院的调研中发现ꎬ从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ꎬ
该院的院庭长办案工作就很不理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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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Ｇ 省 Ｚ 市中级法院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院庭长办案情况

　 　 人员

年份　

院长
结案数

副院长 ５ 人
结案数及

人均结案数

专委 ２ 人
结案数及

人均结案数

庭长 １１ 人
结案数及

人均结案数

副庭长 １４ 人
结案数及

人均结案数

院庭长 ３３ 人
结案总数及
人均结案数

全院 ８６ 名法官
结案总数及
人均结案数

２０１１ ０ ３ / ０.６ １４ / ７ ２５４ / ２３.１ １０２３ / ７３.１ １２９４ / ３９.２ ７７１０ / ８９.７
２０１２ ０ ４ / ０.８ ９ / ４.５ ３４３ / ３１.２ １１９８ / ９２.２▲ １７５４ / ５４.８★ ８９１５ / １０７.４■

２０１３ ０ ６ / １.２ １３ / ６.５ ４３０ / ３９.１ １４７５ / １１３.５ １９２４ / ６０.１▼ １１２１６ / １３５.１●

备注:２０１２ 年ꎬ▲该院一名副庭长调离ꎬ由 １４ 人降至 １３ 人ꎮ 因此ꎬ★该院院庭长人数由 ３３ 人降至 ３２ 人ꎮ 加之ꎬ■该院 ２ 名法官辞职ꎬ因此ꎬ全
院法官人数由 ８６ 人降至 ８３ 人ꎮ
２０１３ 年ꎬ▼全院院庭长人数依然为 ３２ 人ꎮ●全院法官人数依然为 ８３ 人ꎮ

　 　 由表 ２ 可以看到ꎬ从 ２０１１ 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３ 年期间ꎬ
在全院法官人数不断减少的情况下ꎬ该院院长没有办

结任何案件ꎬ考虑到繁杂的行政事务ꎬ院长不办案尚

情有可原ꎮ 但在院领导中ꎬ副院长的结案数也是微乎

其微ꎬ只有审判委员会的专委办结了几个案子ꎬ这实

在是说不过去ꎮ 当然ꎬ作为办案主力的副庭长ꎬ其结

案数还比较接近全院人均结案数ꎮ 可以说ꎬ这种状况

不仅存在于 Ｇ 省 Ｚ 市中级法院ꎬ在全国也具有普遍

性[１１]ꎮ 毫无疑问ꎬ地方法院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

策”的表现当然令人失望ꎬ然而ꎬ最高法在此问题上的

“无为而治”则更令人感到困惑ꎮ 最高法对地方法院

贯彻落实制度要求如此不力的突出问题ꎬ不可能一无

所知ꎬ但却自始至终都没有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来改

变这一现状(当然ꎬ也受制于一些客观因素)ꎮ 即便

是在最高法 ２００９ 年出台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

革纲要(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即«三五改革纲要»)中ꎬ尽管

也强调审判监督和审判管理ꎬ依然重申院庭长办案ꎬ
但也只是笼统地要求“建立健全院长、庭长的‘一岗

双责’制度ꎬ落实院长、庭长一手抓审判、一手抓队伍

的双重职责”ꎮ 除此之外ꎬ再无其他规定ꎮ 而 ２０１３
年最高法«关于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方案»规定

的“将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直接编

入合议庭并担任审判长”ꎬ不但忽略了“院长”ꎬ而且

这一规定也只是为了解决“一个审判庭内设有多个合

议庭”而产生的相应问题ꎬ并非出于院庭长办案的考

虑ꎮ 透过这两个文本可以看到ꎬ最高法对于“院庭

长办案”的制度性要求ꎬ不但没有强化ꎬ反而是有所弱

化ꎮ 笔者以为ꎬ前述那种最高审判机关“言者谆谆”、
地方审判机关“听者藐藐”的状况ꎬ可能极大地伤害

了制度设计本身及其制度设计者ꎮ 因为ꎬ从制度功能

主义的视角来看ꎬ制度的成效高低ꎬ往往是一项制度

能否得以延续或被强化的主要原因ꎮ

三　 对当下“四五改革”院庭长办案问题的分析

由上文可知ꎬ院庭长办案制度在“一五改革”到

“三五改革”期间落实得并不理想ꎮ 那么ꎬ当下的

“四五改革”能否实现改观呢?
(一)非比寻常的四五改革

１.不同以往:改革的背景、层级和内容

就改革背景而言ꎬ执政党最高决策层在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等一系列最高决

策平台上ꎬ无一例外地强调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

革的重大战略部署ꎮ 可以说ꎬ法院司法改革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机遇”ꎮ
就改革层级而言ꎬ此前的三个“五年改革”均由

最高法独自规划部署推进ꎬ改革进程中遇到的突出

问题ꎬ须由最高法依托于其在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架

构和公权格局中人所共知的现实地位ꎬ去独自协调

解决ꎮ 显而易见ꎬ这是纯粹的法院系统内部改革ꎬ改
革成效可想而知ꎮ 与此不同ꎬ新一轮司法改革由

“中央深改组”统一安排部署ꎬ由中央政法委具体牵

头组织推进ꎬ有关司法改革的指导性文本ꎬ均由中央

深改组审查通过后发布实施ꎮ 而“四五改革”就是

最高决策层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这一重大战略部

署的重要组成部分ꎬ绝非最高法的独角戏ꎮ 显然ꎬ这
是一轮更加强调并突出“中央主导”和“整体推进”
的司法改革ꎮ

就改革内容而言ꎬ此前的三个“五年改革”主要

还是局限于审判组织、审判方式等法院内部以工作

机制为主线的“修修补补”ꎮ 与此不同ꎬ“四五改革”
在继续深化上述改革的基础上ꎬ又涵盖了司法管辖

制度、诉讼制度、人财物统管、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
法职务序列和工资制度等多个涉及法院以外不同领

域的重大变革ꎮ 正所谓“改的是体制机制ꎬ动的是

利益格局ꎬ伤筋动骨在所难免” [１２]ꎮ
２.与院庭长办案制度密切相关的改革举措———

法官员额制改革

在内容丰富的新一轮司法改革中ꎬ与院庭长办

案制度密切相关的是“法官员额制改革”ꎮ 简单地

讲ꎬ“法官员额制”就是在采用不同于普通公务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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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式的基础上ꎬ选拔最优秀的法官进入员额ꎬ依托

于优厚的职业保障和独立的审判权力ꎬ建立以法官

为中心、以服务审判工作为重心的新型审判团队ꎬ进
而实现法官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ꎬ从而保障审

判队伍的公正高效权威[１３￣１５]ꎮ 因此ꎬ就制度安排的

本质而言ꎬ法官员额制就是一项依循司法规律配置

司法人力资源、涉及利益再分配和工作机制再调整

的重要制度ꎬ是我国司法人事制度的一场革命[１２]ꎮ
改革之前ꎬ全国法院系统共有 １９.８８ 万工作人

员具有审判员、助理审判员即法官身份ꎬ但是受制

于各种历史因素和现实条件ꎬ在这一职业群体中ꎬ有
的审判经验不足ꎬ有的综合素质较差ꎬ相当一部分人

并不具备独立审案并独立担责的能力ꎮ 这就势必造

成部分法官试图分散责任、推诿责任、规避责任的情

况ꎬ进而影响到审判权的公正高效权威运行ꎮ 因此ꎬ
不改革我国现行的法官制度ꎬ所谓“牢牢牵住司法

责任制这一司法改革的牛鼻子”ꎬ就必然成为一句

空话ꎮ 正是基于这一重要因素ꎬ新一轮司法改革才

正式提出并强力推进“法官员额制”改革ꎬ就是要从

现有司法人员中遴选出优秀人员成为员额法官ꎬ打
造高素质的审判队伍ꎬ以提高司法质量、司法效率和

司法公信力ꎮ
从法官员额制的基本预期出发ꎬ可以看到ꎬ科学

确定进入员额的条件、标准和程序ꎬ确保员额法官的

最优化ꎬ就成为员额制改革的重中之重ꎮ 因此ꎬ最高

决策层要求法官员额制改革必须以省为单位ꎬ“以
案定额”ꎬ法官员额必须严格控制在以中央政法专

项编制为基数的 ３９％以内ꎮ 可以看到ꎬ这一制度

安排的初衷就是ꎬ确保法官数量与案件数量相匹配ꎬ
避免案多人少、忙闲不均ꎻ确保审判辅助人员数量与

法官数量相对应ꎬ减少法官事务性工作负担ꎻ确保优

秀法官集中在审判一线ꎬ压缩“不办案的法官”比

例ꎮ 因此ꎬ尽管进入员额的法官少了ꎬ但由于法官和

审判辅助人员等人力资源均被配置到办案一线ꎬ实
际办案人数只增不减ꎬ案多人少矛盾会得到缓解ꎮ
因此ꎬ在决策层看来ꎬ员额比例能否从严控制ꎬ直接

关系到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成败ꎬ影响改革的

全局ꎮ 而且改革试点初期ꎬ员额比例还要留有余

地ꎬ为暂未入额的优秀人才留下空间ꎮ 员额比例适

当向基层和案件较多的法院倾斜ꎬ进一步缓解案多

人少矛盾ꎮ
通过观察以上制度设计可以发现ꎬ员额制改革

必然产生两个基本效应或曰要求:第一ꎬ依法本已具

有法官资格的一大批审判员、助理审判员ꎬ必然无法

进入法官员额ꎮ 第二ꎬ凡是进入员额的法官必须办

案ꎬ作为优质审判资源的院庭长更是责无旁贷ꎬ否则

案多人少的突出问题将无从解决ꎮ
以 Ｇ 省 Ｚ 市中级法院为例ꎬ该院现有政法专项

编制 ９５ 名ꎬ其中法官 ６２ 人ꎮ 首次员额法官数量控

制在中央政法专项编制的 ３９％以内ꎬ并在这 ３９％的

范围内预留 ２０％的员额ꎬ即按照 ９５ 名中央政法专项

编制的 ３１.２％这一比例ꎬ来核定首次入额法官数ꎮ
最终原有 ６２ 名法官中的 ３０ 人进入员额ꎬ而另外没

能进入员额的 ３２ 人中ꎬ有 ２５ 人被转为法官助理ꎬ７
人则被调整到非审判岗位ꎮ 员额制改革之前ꎬ这 ６２
人都具有法官身份ꎻ员额制改革之后ꎬ有些人成为了

入额法官ꎬ有些人则成为了审判辅助人员ꎬ有些人甚

至失去了办案权ꎮ
就制度设计而言ꎬ这其中的重大差异就在于办

案的权力和责任以及相应的职业保障ꎮ 首先ꎬ入额

法官必须享受与办案权责相对应的薪酬ꎮ 在此问题

上ꎬ改革决策层的决心很大ꎬ明确要求根据审判工作

特点ꎬ完善职业保障ꎬ实行法官单独职务序列ꎬ并建

立与之配套的薪酬制度ꎮ 具体而言ꎬ也就是俗称

为“５２２”的提薪标准ꎬ即法院内部是“三类人员、两
种待遇”:员额法官的工资收入高于当地其他公务

员 ５０％ꎬ司法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的工资收入

均高于当地其他公务员 ２０％ꎮ 其次ꎬ入额法官必

须办案并承担“坐堂问案、拍板定案”的办案责任ꎬ
真正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ꎮ 显然ꎬ
法官员额制的制度设计从根本上体现了新一轮司法

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ꎬ即建构法官“权责利相统一”
的平衡机制ꎮ

那么ꎬ改革决策层的实践效果究竟如何呢? 特

别是包括院庭长在内的入额法官必须办案这一基本

制度要求能否实现呢?
(二)“四五改革”院庭长办案制度实践中的突

出问题

由于前期的历史欠账ꎬ更由于员额制改革的基

本要求ꎬ有效落实院庭长办案制度的重担压在了

“四五改革”之上ꎮ 借助于绝佳的历史良机ꎬ最高法

«四五改革纲要»明确规定“完善院、庭长、审判委员

会委员担任审判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的工作机

制”ꎮ 最高法«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

干意见»(以下简称:最高法«责任制意见»)也对院

庭长办案的数量和类型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ꎮ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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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较为笼统抽象的基本要求ꎬ作为规定院庭

长办案的专门性文件ꎬ最高法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出台的

«关于加强各级人民法院院庭长办理案件工作的意

见(试行)» (以下简称:最高法 «院庭长办案意

见»)ꎬ关于办案数量和办案类型的规定更为详细和

具体ꎬ而且还涉及到了对院庭长办案工作进行监督、
考评和问责的相关环节ꎮ 应该说ꎬ宏观层面的制

度设计已基本到位ꎮ
然而ꎬ囿于根深蒂固的历史遗留因素的负面作

用(后文将加以叙述)ꎬ从工作理念到工作机制都已

成积重难返之势ꎻ加之最高法«院庭长办案意见»新
近出台ꎬ制度效应在短期内还难以显现ꎬ更谈不上充

分显现ꎬ以至于当下的制度实践状况也无法让人乐

观起来ꎮ 甚至可以说ꎬ相对于“四五改革”的宏大理

想和良好制度预期ꎬ现实中的院庭长办案状况则更

令人忧心ꎮ 笔者于 ２０１６ 年年底先后调研了 Ｓ 市与

Ｇ 省的法院系统ꎮ 就地域而言ꎬ其分别位于东部沿

海发达地区和西部内陆欠发达地区ꎻ就法院审级而

言ꎬ既包括案件数量适中的中级法院ꎬ也包括案多人

少问题相对突出的基层法院ꎻ就改革进度而言ꎬ既有

改革推进两年有余、已经形成一定成熟经验甚至上

升为制度的第一批试点法院ꎬ又有改革刚刚启动不

久、主体工作都在尝试摸索之中的第三批试点法

院ꎮ 尽管有上述一系列重大差异ꎬ但在落实院庭

长办案制度的问题上ꎬ竟然呈现出大同小异的现状ꎮ
１.相对于改革预期的办案数量严重不足

客观地讲ꎬ“四五改革”启动后的院庭长办案数

量在纵向上还是有提升的ꎮ 案多人少问题突出的 Ｓ
市法院系统ꎬ就可以证明这一点ꎮ

表 ３　 Ｓ 市法院系统近 ３ 年院庭长办案情况

　 　 结案数
时间　

院庭长
结案总数

同比
增幅

院长、副院长、
专委结案数

同比
增幅

庭长、副庭长
结案数

同比
增幅

２０１４ 年 ４５１４２ 件 ２２.３１％ １０５ 件 －１.２６％ ９２６７０ 件 ８.３４％

２０１５ 年 ６８３４５ 件 ５１.４０％ ７７５ 件 ６３８.１２％ １０２０９５ 件 １０.１７％

２０１６ 年 １２０２５８ 件 ７５.９６％ ８８３ 件 １３.９４％ １１９４４０ 件 １６.９９％

　 　 表 ３ 显示ꎬ作为改革排头兵的 Ｓ 市法院系统ꎬ近 ３
年的院庭长结案总数纵向上增幅很大(４５１４２→６８３４５→
１２０２５８)ꎬ特别是院长、副院长(含专委)的结案数更是

呈几何级数增长(１０５→７７５→８８３)ꎮ 尽管如此ꎬ但相较

于“四五改革”的总体预期和全院办案情况而言ꎬ院庭

长办案数量在横向方面的差距还是显露无疑ꎮ

表 ４　 Ｇ 省 Ｂ 市中级法院 ２０１６ 年 １－１０ 月院庭长入额及办案情况

　 人员
项目　 　

全院
总体情况

院庭长
总体情况

院长、副院长、
专委

庭长
副庭长

庭长 副庭长
其他

入额法官

入额数 ４７ ３８ ８ ３０ １２ １８ ９

入额占比 — ８０.８５％ １７.０２％ ６３.８３％ ２５.５３％ ３８.３０％ １９.１５％

结案总数 ２６４５ １５１８ ７９ １４３９ ２５９ １１８０ １１２７

结案占比 — ５７.３９％ ２.９９％ ５４.４０％ ９.７９％ ４４.６１％ ４２.６１％

人均结案 ５６.３ ３９.９ ９.９ ４８.０ ２１.６ ６５.５ １２５.２

　 　 作为新一轮司法改革第三批试点的 Ｇ 省 Ｂ 市

中级法院位于革命老区ꎬ其办案数量和办案压力在

Ｇ 省均位居中游ꎮ 表 ４ 显示ꎬ该法院入额法官中院

庭长占比太高ꎬ达到 ８０.８５％ꎮ 好在院庭长人均结案

数还比较接近全院人均结案数ꎻ而其他入额法官人

均结案数也在合理区间ꎮ 在作为办案主力的副庭长

人均结案数高于全院人均结案数的同时ꎬ庭长人均

结案数相对而言也不算低ꎮ 然而ꎬ在案件数量相对

较多的 Ｇ 省 Ｎ 市 Ｊ 区法院ꎬ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

了ꎮ Ｎ 市是 Ｇ 省的省会城市ꎬＪ 区更是省委、省政府

所在的“首善之区”ꎬ案件数量和办案压力在 Ｇ 省首

屈一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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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Ｇ 省 Ｎ 市 Ｊ 区法院 ２０１６ 年 １－１１ 月院庭长入额及办案情况

　 人员
项目　 　

全院
情况

院庭长
总体情况

院长、副院长、
专委

庭长
副庭长

庭长 副庭长
其他

入额法官

入额数 ３７ ３２ ４ ２８ １０ １８ ５
入额占比 — ８６.４９％ １０.８１％ ７５.６８％ ２７.０３％ ４８.６５％ １３.５１％
结案总数 ７９１４ ３８７８ ３９ ３８３９ ７２７ ３１１２ ４０３６
结案占比 — ４９.０１％ ０.５０％ ４８.５１ ９.１９％ ３９.３２％ ５０.９９％
人均结案 ２１３.９ １２１.２ ９.８ １３７.１ ２１.６ １７２.９ ８０７.２

　 　 表 ５ 显示ꎬ作为新一轮司法改革第三批试点的

Ｊ 区法院ꎬ其存在的突出问题同样是入额法官中ꎬ院
庭长占比太高ꎬ达到 ８６.４９％ꎮ 更为糟糕的是ꎬ在如

此之高的入额占比之下ꎬ院庭长结案占比却只有

４９ ０１％ꎬ作为办案主力的副庭长人均结案数还要低

于全院人均结案数ꎮ 而庭长结案数只有全院人均结

案数的 １ / １０ꎮ 当然ꎬ这其中最刺眼的数据是ꎬ在全

院 ３７ 名员额法官中ꎬ除 ３２ 名院庭长之外的其他 ５
名入额法官ꎬ办结了 ４０３６ 件案件ꎬ人均 ８０７. ２ 件ꎮ

很显然ꎬ这本身就是一个不但违背司法规律、而且也

根本不符合 Ｇ 省审判工作实际、令人瞠目结舌的数

字ꎮ 对此“异状”ꎬ后文再做分析ꎮ
以上两家法院因改革启动不久ꎬ改革经验必然

不够成熟ꎬ改革实践中对于中央顶层设计中有关院

庭长办案的精神落实得必然不够到位ꎮ 那么ꎬ案多

人少问题相当突出、作为第一批试点单位的 Ｓ 市 Ｐ
区法院ꎬ情况会不会有所改观呢?

表 ６　 Ｓ 市 Ｐ 区法院 ２０１６ 年 １－１０ 月院庭长入额及办案情况

　 人员
项目　 　

全院
情况

院庭长
总体情况

院长、副院长、
专委

庭长
副庭长

庭长 副庭长
其他

入额法官

入额数 ２５９ ６９ ９ ６０ ２２ ３８ １９０
入额占比 — ２６.６４％ ３.４７％ ２３.１７％ ８.５０％ １４.６７％ ７３.３６％
结案总数 １０６６３９ ２１８８７ ２３ ２１８６４ ２４０６ １９４５８ ８４７５２
结案占比 — ２０.５２％ ２.０１％ １８.５１％ ２.２６％ １８.２５％ ７９.４８％
人均结案 ４１１.７ ３１７.２ ２.５ ３６４.４ １０９.４ ５１２.１ ４４６.１

　 　 表 ６ 显示ꎬ作为新一轮司法改革排头兵的 Ｓ 市

Ｐ 区法院ꎬ成绩与问题一样突出ꎮ 可喜的一面是ꎬ相
对于全院而言ꎬ院庭长入额占比只有 ２６.６４％ꎬ而结

案占比也达到 ２０.５２％ꎬ二者偏离不大ꎮ 作为办案主

力的副庭长人均结案数既略高于院庭长之外入额法

官的人均结案数ꎬ也高于全院人均结案数ꎬ且幅度在

合理区间之内ꎮ 但令人担忧的一面是ꎬ院长、副院长

(含专委)等院领导办案实在太少ꎬ堂堂 ９ 名法院精

英ꎬ却只办理了 ２３ 件案件ꎬ实在说不过去ꎮ
通过分析上述几家法院的相关数据ꎬ可以看到ꎬ

院庭长在员额法官中占比畸高、办案畸少所引发的

突出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ꎬ部分优质审判资源无法进入员额ꎮ 除 Ｓ

市 Ｐ 区法院尚在合理区间之内外ꎬ总体上ꎬ都存在

这个问题ꎮ 由于大量的院庭长占用了有限的员额ꎬ
导致很多想办案、能办案的审判人员无法进入员额ꎮ
说得轻一点ꎬ办案力量被削弱了ꎻ说得重一点ꎬ法官

员额制从一项旨在缓解案多人少的制度ꎬ被扭曲成

了一项加剧案多人少的制度ꎮ 同时ꎬ它又引申出另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入额”到底意味着什么? 是

办理更多的案件并相应承担更多的责任ꎬ还是获得

更多的利益? 中央的改革精神很明确ꎬ进入员额的

法官必须在司法一线办案ꎮ 担任法院领导职务的法

官办案要达到一定数量ꎮ 可见ꎬ问题的关键并不

在于法院的院庭长能否入额:院庭长入额ꎬ完全符合

中央有关员额制改革的基本规定ꎻ问题的关键在于:
院庭长既然要入额ꎬ就必须遵循统一的法官选任标

准和科学严谨的选任程序ꎬ经过法官遴选委员会的

专业把关ꎬ并及时进行“充分”的公示ꎬ否则ꎬ就没

有公信力ꎻ同时ꎬ又要办理一定数量的案件ꎬ特别是

办理一些重大疑难复杂案件ꎮ 如果只入额ꎬ但不办

(大)案或少办(大)案ꎬ那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员额制

法官的基本定位ꎮ
第二ꎬ普通入额法官不堪重负ꎬ案件质量难以保

证ꎮ 由于大量员额被院庭长挤占ꎬ屈指可数的普通

法官入额后承担了过于繁重的办案任务ꎬ不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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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支了有限的办案激情和能量ꎬ也给憧憬着入额的

非员额法官蒙上了可怕的阴影ꎬ更因为这种“小马

拉大车”的工作模式为办案质量的下降埋下了伏

笔ꎮ 而且ꎬ总体而言ꎬ领导干部入额后ꎬ为了应付差

事凑数字ꎬ虽然没有人敢于公开不办理案件ꎬ但依然

存在“委托办案”“挂名办案”等“伪”办案现象ꎮ 这

种“巧取豪夺”、变相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恶劣做

法ꎬ对于本就不堪重负的其他法官无异于雪上加霜ꎬ
以至于怨声载道[１６]ꎮ 同时ꎬ这也严重损害了院庭长

的权威和公信力ꎬ从根本上与“发挥院庭长示范指

导作用、提升全院办案能力”的制度预期背道而驰ꎮ
第三ꎬ未入额审判人员被严重违规使用ꎮ 前述

Ｇ 省 Ｎ 市 Ｊ 区法院院庭长之外的 ５ 名法官ꎬ人均结

案 ８０７.２ 件的畸形办案量ꎬ从侧面暴露出一个普遍

存在的问题:由于院庭长在员额法官中占比畸高、在
全院办案数量中占比畸低ꎬ以至于在已经实施员额

制改革的试点法院ꎬ大量未入额法官在过渡时期都

被严重过度使用ꎮ 尽管中央允许未入员额、现被转

为审判辅助人员但本已具有法官资格的人员ꎬ可协

助入额法官办案ꎮ 但是ꎬ从制度设计本身出发ꎬ“协
助办案”ꎬ只能理解为从事法官助理的工作ꎬ或作为

承办人办理一些独任审理的简易程序案件ꎬ且其所

办案件仍需庭长审核把关ꎬ办案人员与庭长对各自

意见负责ꎮ 可以想见ꎬ中央之所以这样考虑ꎬ是由于

相当一部分未入额法官是法院的优质审判资源ꎬ虽
然暂未入额ꎬ但对于将来入额普遍保有较高预期ꎮ
通过继续办案ꎬ不仅可为将来入额奠定坚实基础ꎬ也
能继续保持职业法官尊荣感ꎮ 同时ꎬ因为员额制改

革减少了法官绝对数量ꎬ如果禁止未入额但仍然具

有审判职称的人员办案ꎬ在审判权运行机制尚未健

全、辅助人员配置尚不到位的情况下ꎬ显然无法应对

巨大的办案压力ꎮ 因此ꎬ就寄希望于这种做法ꎬ以最

大限度调动暂未入额法官的工作积极性ꎬ稳定队伍ꎬ
减少改革阻力ꎬ确保改革平稳过渡ꎻ同时ꎬ缓解目前

法院案多人少的现实困境ꎮ 当然ꎬ在改革过渡期结

束后ꎬ随着审判权运行机制、审判责任制度、法官保

障制度等改革措施的逐步完善ꎬ最终还要按照责权

利一致原则完全实现员额内法官依法行使审判权的

改革目标ꎮ
然而ꎬ现实情况没有那么简单ꎮ 笔者调研发现ꎬ

相当一部分地区政策上将未入额法官归为审判辅助

人员ꎬ但如何辅助办案缺乏跟进配套措施ꎬ实际上仍

按原有办案模式继续办案ꎮ 在一些法院ꎬ未入额法

官远非什么“协助”办案ꎬ而是承办院内大量案件、
名副其实的办案主力ꎬ包括参与办理很多适用普通

程序而非简易程序的案件ꎬ只不过不能担任审判长ꎬ
且需院庭长对案件审核把关ꎮ 但有的甚至也直接签

发法律文书ꎮ 至于其薪酬待遇ꎬ则要略高于同为审

判辅助人员的其他法官助理和书记员ꎬ但要远低于

入额法官ꎮ 一些地方未入额法官主要是任职年限不

符合入额要求的助理审判员ꎬ对后续入额抱有很大

期望ꎬ愿意参与办案ꎬ但也表示“同工不同酬”会导

致心理不平衡ꎮ 除了这一“同工不同酬、权责利不

对等”的问题之外ꎬ另一个突出问题是ꎬ各地普遍承

受着因消化未入额法官所产生的巨大压力ꎬ对“过
渡期”的认识比较混乱ꎬ对未入额法官继续办案如

何落实责任制采取回避态度ꎮ 未入额法官如果在后

续法官遴选中无法如期入额ꎬ不仅会对队伍稳定产

生一定冲击ꎬ也会对审判队伍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

大影响ꎮ 更严重的问题也就因此而产生了:允许未

入额法官办案的做法ꎬ如果持续下去ꎬ是否会导致员

额制改革和责任制改革呈现“两张皮”的境况? 是

否最终会架空审判责任制改革?
２.院庭长“办案质量”亟待提升

相对于院庭长办案数量同改革预期之间的差

距ꎬ院庭长在办案“质量”上的提升空间就更大了ꎮ
从院庭长办案这一制度设计出发ꎬ其实它更侧重于

追求办案“质量”ꎬ而非办案“数量”ꎮ 笔者梳理发

现ꎬ尽管也有一些由院庭长担任审判长、在社会上产

生较大影响力的大案要案ꎬ但总体来说还是严重

偏少ꎮ 很多法院的院庭长入额后ꎬ还是以办理危险

驾驶、交通肇事、民间小额借贷纠纷、减刑、假释等简

单案件居多ꎬ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新类型案件的表

率作用不突出ꎮ 既然已经入额ꎬ那么ꎬ作为法院内部

拥有丰富审判经验和扎实专业知识的审判精英ꎬ院
庭长不但要真办案、多办案ꎬ而且一定要敢于并善于

办大案、办难案、办新案ꎮ 如果没有这种敢于担当、
敢啃硬骨头的作风、底气和能力ꎬ其他法官也不会信

服ꎬ社会大众更不会信服ꎮ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ꎬ个别法院在这方面做得相

对较好ꎮ 这其中ꎬＢ 市 Ｃ 区法院明确办案指标ꎬ要求

院庭长必须带头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新类型、发回

重审等案件ꎬ而且院领导审理的案件一般应为合议

制审判案件ꎮ Ｓ 市第二中级法院的成效则更加突

出ꎬ自改革试点以来ꎬ已有 ９ 件案件被最高法«公
报»刊载或入选最高法指导性案例ꎬ其中 ４ 件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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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长办理ꎮ 院庭长的公信力和权威性ꎬ正是通过这

种方式体现出来ꎮ
但是ꎬ总体而言ꎬ虽然院庭长迫于改革大势开始

重视办案了ꎬ然而ꎬ在办理重大、疑难、敏感、复杂、新
类型以及涉及改判、发回重审、非法证据排除、统一

裁判标准、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等案

件方面的表率性还很不够ꎮ 以 Ｓ 市海事法院为例ꎬ
作为最高法确定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试点单位

和新一轮司法改革试点法院ꎬ该法院的院庭长们以

“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案件分配制度作

掩护ꎬ不愿面对诸如船舶拍卖、共同海损、海域污

染损害赔偿等具有影响力的重大疑难案件ꎬ更谈不

上去主动办理ꎮ 其所办案件大多数仍集中在包括海

事、海商小额诉讼在内的简单案件、系列案件ꎬ所办

案件的结案方式仍以调解居多ꎮ 调研中看到的那些

签有院庭长姓名的薄薄几页案卷ꎬ就很能说明问题

了ꎮ 在 Ｇ 省 Ｂ 市中级法院ꎬ调研发现有庭长结案逾

百件ꎬ并且一天之内办结 ９８ 件ꎬ令笔者又惊又喜ꎬ但
查阅案件管理系统后发现ꎬ基本上都是系列案件ꎮ

四　 院庭长办案制度落实不力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原因ꎬ影响了院庭长办案制度落实

的实际效果? 笔者尝试对此做一分析ꎮ
(一)部分院庭长主观上不愿办案

在作为审判机关的法院ꎬ院庭长的第一身份是

法官ꎬ审理案件是其本职工作ꎬ这与普通法官行使审

判权并无本质区别ꎮ 当然ꎬ身为院庭长ꎬ除履行审判

职责外ꎬ还必须从事与领导职务相关的行政管理工

作ꎮ 但就如同教授当了校长还要继续上课ꎬ医生当

了院长还要继续做手术一样ꎬ法官不能当了院庭长

就不审案了ꎮ 然而ꎬ这都是应然层面的大道理ꎬ司法

实践中的情况要复杂很多ꎮ 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

用ꎬ很多院庭长在主观上就根本不愿办案[２￣３ꎬ１１]ꎮ
１.办案工作非常辛苦ꎮ 承办案件既耗费体力ꎬ

更耗费脑力ꎮ 特别是一些重大、疑难、复杂、敏感和

新类型案件ꎬ法律关系本来就非常复杂ꎬ社会关注度

又很高ꎮ 办案人员尤其是主审法官要实实在在办好

一件案子ꎬ除了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专业色彩比

较突出的环节中ꎬ需要全神贯注、专心致志的专业精

神之外ꎬ还要承受来自包括有关部门、社会舆论和当

事人及其亲属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ꎮ 一个案件从立

案到最终结案ꎬ对办案法官来说ꎬ真可谓是“身心疲

惫”ꎮ

２.对“终身担责”的误读ꎮ 新一轮司法改革所确

定的“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主基调ꎬ特
别是十八届四中全会“终身追责”的基本要求ꎬ让
一些院庭长对办案工作望而却步ꎮ 实际上ꎬ最高法

的«责任制意见»ꎬ不但明确了问责的条件ꎬ而且也

已非常清楚地列明了免责的情形ꎮ 随后ꎬ最高法、
最高检联合制定的«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

的意见(试行)»ꎬ又明确规定由省一级法官检察官

惩戒委员会负责对法官检察官是否承担司法责任提

出建议ꎬ并明确规定当事法官对惩戒决定不服的ꎬ可
向作出决定的法院申请复议ꎬ并有权向上一级法院

申诉ꎬ这就提高了惩戒决定的权威性和公信力ꎮ
其实ꎬ改革决策层也非常关注这一问题ꎬ反复强调ꎬ
“根据司法职业特点ꎬ对办案中存在的瑕疵ꎬ如果不

影响案件结论正确性的ꎬ不宜追究司法责任ꎮ 由于

司法是衡平和裁断的艺术ꎬ因对法律的理解或对案

件事实的判断不一致造成错案的ꎬ也不宜轻易追究

司法责任ꎮ 各级政法机关要加强政策解读、宣传引

导ꎬ让广大司法人员全面、正确理解这些政策ꎬ防止

影响办案积极性” [１２]ꎮ 但无论中央精神如何明确ꎬ
永远都会存在有意无意误读或过度解读中央精神的

事情发生ꎮ 一些对改革精神领会不到位ꎬ同时对自

身业务能力底气不足的院庭长ꎬ因为考虑到办案担

责的重大问题ꎬ在权衡之后还是对办案工作敬而远

之ꎮ 在他们看来ꎬ办理案件就是一件自讨苦吃的

事情ꎮ
３.“官本位”思想作祟ꎮ 由于“官本位”的历史

沿习和现行体制特色ꎬ中国的法官实际上都是集干

部、公务员和法官三重身份于一体ꎮ 这一点ꎬ与域

外的同行极为不同ꎮ 正是因为已经被划入党政干部

序列ꎬ正是因为已被融入这种体制ꎬ所以各级法院的

各位法官也就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被比较”ꎮ
与其他党政干部进行比较的结果就是ꎬ不论是在老

百姓眼中ꎬ还是在党政体制内ꎬ法院系统内部的“普
通法官”ꎬ尽管这一称谓带有一个“官”字ꎬ但他还算

不上正儿八经的“官”ꎬ而只有院庭长特别是院领导

才是真正的“官”ꎮ 身在其中的法官们ꎬ对此不可能

无动于衷ꎮ 按照一般路径ꎬ一个人在大学毕业后进

入基层法院ꎬ从书记员做到院长ꎬ如果顺利的话ꎬ至
少也需要二十年的打拼ꎮ 在这一“艰苦卓绝”的历

程中ꎬ在他积累丰富“审判经验”的同时ꎬ更让他感

受深切的是那种只有在达到一定级别和职务后才能

拥有的“掌控(控制)力”ꎮ 而人类学的基本常识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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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我们ꎬ满足“掌控(控制)欲”是人的原始本能ꎮ 在

人性本能、传统文化和体制特色的共同作用下ꎬ既是

“法官”、又是“领导”ꎬ既拥有审判经验、又拥有“掌
控力”的“院庭长”ꎬ显然更看重的是后者ꎬ更想品尝

的是“苦尽甘来”ꎮ 如此一来ꎬ只要是没有刚性指标

的约束ꎬ他哪里还会劳心费神地去办理案件呢?
４.对“院庭长办案”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ꎮ “统

治者效用最大化以及建立有效制度安排的能力ꎬ取
决于有多少个官僚机构把统治者的目标视作它们自

己的目标”ꎮ 同样的道理ꎬ如果说院庭长办案制度

不能得到法官群体特别是众多院庭长的广泛认同ꎬ
要想提升其制度效应ꎬ就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ꎮ
但实践中ꎬ无论是院庭长ꎬ还是普通法官ꎬ认识层面

的不统一正是落实院庭长办案制度亟待解决的一个

突出问题ꎮ 尽管有很多人主张院庭长办案是现代司

法理念的必然要求ꎬ符合司法改革的基本精神ꎮ 然

而ꎬ反对的声音还是不少ꎮ 有人认为院庭长办案不

切实际ꎬ有政治作秀的嫌疑ꎬ不办案还好一些ꎬ如果

要求办案反倒增加其他法官负担ꎮ 也有人认为院庭

长主要职责就是管理ꎬ不应该用普通法官的标准机

械地去要求他们ꎮ 更有人认为院庭长参与审委会讨

论案件、签发法律文书、参加合议庭审理或列席案件

合议就是在办案ꎬ就是一种指导ꎬ也有助于掌握案件

裁判尺度的均衡性ꎬ整体把握全院审判权运行问题

和状况ꎬ不一定非要承办案件ꎬ没有必要再另外搞个

什么办案制度ꎮ 甚至还有人认为院庭长平常行政事

务繁杂ꎬ不办案已成习惯ꎬ要求他们“屈尊”去办案

难度很大ꎬ不可能落到实处ꎬ即使办案ꎬ也只是临时

性的政治任务等等ꎬ不一而足ꎮ 对一项从进行

规划、提出要求到付诸实施已有数十年的制度ꎬ在认

识层面呈现出如此众说纷纭的状态ꎬ其制度实践效

果也就可见一斑了ꎮ
(二)影响院庭长办案的客观因素

在对院庭长办案制度效应产生影响的客观因素

方面ꎬ除了院庭长办案任务设定不科学[１]、缺乏考

核刚性约束[１７]等内在制度设计缺陷以外ꎬ还突出表

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１.审判管理监督等非审判事务日益繁多ꎮ 毋庸

讳言ꎬ院庭长既是办案法官ꎬ又是行政领导ꎮ 这种双

重身份集于一身的现状给院庭长办案制度带来了严

峻的挑战ꎮ 首先ꎬ作为院庭长ꎬ对院内、庭内其他审

判人员和审判组织所从事的审判事务ꎬ必须进行全

面的监督和及时的管理ꎬ以确保起码的审判质量ꎮ

这既是其必须享有的权力ꎬ更是其必须履行的职责ꎮ
在这一问题上ꎬ新一轮司法改革将之作为重中之重

既通过规范性文件进行强调宣示ꎬ更是借助具体

的制度举措进行推进实施ꎮ 因为ꎬ放权不等于放任ꎬ
信任不能替代监督ꎮ 但任何制度都是双刃剑ꎮ 毫无

疑问ꎬ审判管理监督在保障审判质量、提升司法公信

的同时ꎬ这些事务也必然会消耗和侵蚀院庭长原本

用来亲自办案的大量时间和精力ꎮ 其次ꎬ尽管法院

系统内部的“去行政化”改革ꎬ从提出到付诸实践ꎬ
已经有不短的历史了ꎬ而且也取得了一定成效ꎬ但显

而易见的事实是ꎬ无论是根深蒂固的行政化工作思

维ꎬ还是积重难返的行政化管理模式ꎬ这些绝对都是

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ꎬ这势必会增加院庭长的工

作量ꎮ 第三ꎬ受现有体制固有特点之影响ꎬ面对来自

法院系统内外的各种会议活动、非业务学习等非审

判类事务日益繁多的现实状况ꎬ不论是自我定位ꎬ还
是外在定位ꎬ法院的院庭长更是侧重于担当“行政

领导”ꎬ而非“办案法官”ꎬ更是侧重于行使行政权ꎬ
而非审判权ꎮ 个别院庭长即使挤出时间坚持办案ꎬ
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时ꎬ综合方方面面因素的考量ꎬ院
庭长也往往会“理性地”作出审判业务给行政事务

让路的选择ꎬ这必然会给院庭长办案带来困难[１]ꎮ
２.被严重异化的法官员额制改革

改革决策层对于法官员额制改革的预期非常明

确ꎬ那就是要“让办案数量多、质量高、效果好的人

进入员额ꎬ让入额的人多办案、办好案”ꎮ 然而ꎬ在
改革实践中ꎬ一些人争先恐后甚至“不择手段”入额

的最终目的ꎬ并不是为了取得办案权力并承担办案

责任ꎬ而是为了那份较之先前大幅提升的薪酬ꎬ美其

名曰“提升改革的获得感ꎬ享受改革的红利”ꎮ 尽管

说“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本性ꎬ但只看重薪酬利益而

无视办案权责的这般“唯利是图”ꎬ必然会严重扭曲

改革决策层的良好初衷ꎬ并直接异化被定位为“决
定这一轮司法改革成败”的法官员额制改革ꎮ 这

其中ꎬ有些人长期担任院领导ꎬ顶着法官头衔几十

年ꎬ但几乎不办案ꎬ业务早已荒疏ꎻ有些人只差个把

月就到退休年龄ꎬ“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意识早已主

导了工作和生活ꎻ有些人本来就是党政干部出身ꎬ既
非法律科班ꎬ也没有后期补课ꎬ是纯粹的“外行”ꎻ更
有甚者ꎬ有人多年以前就已调出法院ꎬ但在新一轮司

法改革来临之际又想方设法调回了法院ꎮ 这义

无反顾选择入额的各色人等ꎬ看似情形不同ꎬ但在法

院系统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老资格”ꎮ 在中央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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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法官入额遴选办法、地方试点法院自行制定

入额方案的“有利形势”下ꎬ他们都是所在法院入额

法官的当然人选ꎮ 指望着这种类型的院庭长入额之

后去办案、去缓解案多人少、去发挥示范指导效应ꎬ
无异于“与虎谋皮”ꎮ 而且更为严重的是ꎬ有限的员

额比例被他们大量挤占ꎬ对于那些渴望在审判机关

通过办案来施展才华、逐步实现人生理想的高学历、
高素质但工龄短、资历浅的年轻人来说ꎬ入额机会就

变得微乎其微ꎮ 可以说ꎬ在这种状况下ꎬ不但不可能

缓解、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案多人少的突出问题ꎬ“院
庭长办案制度”的成效如何ꎬ也就可想而知了ꎮ

五　 提升院庭长办案制度效应的基本路径

很显然ꎬ最高法出台«院庭长办案意见»的直接

目的ꎬ就是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司法责任制ꎬ优化审判

资源配置ꎬ充分发挥各级法院院庭长对审判工作的

示范、引领和指导作用ꎮ 因为ꎬ院庭长办案制度落实

不力的问题已经非常严峻地摆在各级法院面前ꎬ必
须依靠改革创新和完善制度来解决ꎮ 在此之前ꎬ已
有众多论者提出了诸如“推进法院行政事务集中化

管理ꎬ为院庭长办案提供时间”ꎬ“强化办案数量比

例、案件类型、评查考核等刚性约束ꎬ倒逼院领导走

到办案一线”ꎬ“严格落实院庭长办案责任制”等建

议[１６ꎬ１８￣２１]ꎮ 笔者对此也基本认同ꎬ本文不再就此进

行重复论述ꎮ 但笔者以为ꎬ仅有上述举措还不够ꎮ
应该围绕最高法«院庭长办案意见»的有关规定ꎬ通
过以下途径ꎬ以切实有效地实现院庭长办案的制度

预期ꎮ
(一)优化院庭长办案制度设计

笔者以为ꎬ在落实院庭长办案这一问题上ꎬ既需

要严格执行最高法«院庭长办案意见»这一规范性

文件中ꎬ关于院庭长办案数量和办案比例这样硬性

的底线要求ꎬ更需要及时修改这一文本ꎬ积极完善院

庭长办案的长效机制ꎬ充分发挥院庭长办案示范导

向作用ꎮ 因为ꎬ要想真正将“院庭长办案”这一事关

司法责任制改革最终成效的制度要求落地生根ꎬ不
但需要通过考核、监督、评估和问责这些刚性手段ꎬ
督促各级法院院庭长亲自办理一定数量的案件ꎬ而
且特别需要通过柔性方式积极引导院庭长亲自办理

一定类型的案件ꎬ通过专业、高效、准确的案件办理

行为ꎬ既有效树立院庭长所在法院的司法权威ꎬ又有

效树立院庭长自身在业内的专业权威ꎮ
具体而言ꎬ可先在工作基础较好的个别试点法

院ꎬ尝试将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新类型、发回重审

等案件ꎬ不但明确为院庭长必须履行的工作责任ꎬ更
将其上升为其法官职业生涯中的荣誉ꎮ 无论是最高

法定期出版的«公报»ꎬ还是最高法集中刊印的指导

性案例ꎬ或是最高法定期不定期汇编的«人民法院

案例选»ꎬ都会将院庭长办理的重大、疑难、复杂、新
类型、发回重审或其他合议制审判案件作为典型案

例ꎬ相对于其他不办理上述类型案件的院庭长ꎬ予以

优先考虑并进行刊载印发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在事关

法官切身利益的评先选优、晋职晋级等工作中ꎬ在院

庭长这个群体范围内ꎬ必须优先考虑办理上述类型

案件并达到一定数量的院庭长ꎬ而非其他院庭长ꎬ并
适度提高在整个考核体系之中的权重ꎮ 院庭长的公

信力、权威性乃至职业成就感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体

现出来ꎮ 待试点成熟后ꎬ最终将这一做法逐步由局

部向全国加以推广ꎮ
(二)强化院庭长办案的“制度认同感”
笔者以为ꎬ“制度认同感”内在地包括两方面的

内涵:一是在价值上对具体制度设计的肯定ꎻ二是具

有将制度要求转化为现实行为的趋势与取向ꎮ 这就

告诉我们ꎬ一项制度惟有得到特定群体中大多数成

员在价值观念上的认可和行动上的支持之后ꎬ才能

成为维系特定秩序的现实制度ꎮ 否则ꎬ充其量只能

是停留在少数人观念中的逻辑和作为文字条款存在

的规范性文本ꎮ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讲ꎬ制度变

迁的动机就在于相对节约交易费用ꎬ降低制度成本ꎬ
提高制度效益ꎻ制度变迁本质上就是高收益制度取

代低收益制度的演进过程[２２]ꎮ 所以ꎬ一种新的制度

安排能否产生ꎬ主要决定于人们对它的收益预期ꎮ
因此ꎬ我们从“收益—成本”关系的角度来衡量就可

以看出ꎬ院庭长办案制度实践中所表现出的种种不

良行为ꎬ其根源并非践行该制度的成本太大ꎬ而是收

益太小ꎮ 如果无利可图ꎬ“惯于”且“善于”趋利避害

的人们ꎬ就宁愿因循旧制而不愿进行制度创新ꎮ 因

此ꎬ改革决策层必须有针对性地推进一种“有利(并
非只限于薪酬)可图”的司法实践ꎬ建构一种能够充

分实现院庭长“现实利益”的合理机制ꎬ以强化其对

办案的“制度认同感”ꎮ
很显然ꎬ获取政绩是院庭长特别是院长的首要

目标ꎮ 如欲充分发挥地方法院司法实践中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ꎬ改革决策层就必须在承认地方法院及其

院庭长具有独立利益的基础上ꎬ积极强化“院庭长

加强审判管理监督是政绩ꎬ院庭长通过办案发挥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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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指导效应更是政绩”的现代司法理念ꎬ以突出“亲
历性”的具体办案指标去考核地方法院的院庭长ꎮ
如此一来ꎬ法院院庭长在获取“示范型政绩”的利益

驱动下ꎬ就势必会重新调整工作思路ꎬ从突出行政管

理转向突出亲历性和专业性ꎬ这样将更有利于获致

持久的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ꎮ 长此以往ꎬ就会逐渐

将地方法院的院庭长演化为以追求司法亲历性、关
注司法规律为宗旨的专家型院庭长ꎬ进而为良性司

法治理奠定坚实基础ꎮ
无可否认ꎬ在此进程中ꎬ地方法院的院庭长们依

然在为自己“牟利”ꎮ 但必须看到ꎬ这是一种有利于

提升司法能力且无损于民众权益的“牟利”ꎮ 结合

本文主题而言ꎬ这样一种“牟利”ꎬ必然会激发院庭

长在办案实践中ꎬ通过着力增加办案数量和提升办

案质量ꎬ增强示范指导效应ꎬ进而创新司法治理模

式ꎬ厘清院庭长与普通法官之间的权利义务边界和

权益关系ꎬ科学有效地履行审判监督管理职能ꎬ从而

客观上使其走出既能干好法官本职工作、又因此损

害其行政领导权威这样一种“损人不利己”的怪圈ꎬ
并最终强化司法改革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完善国

家治理体系过程中的重要价值ꎮ
具体而言ꎬ就是要依照最高法«院庭长办案意

见»的基本要求ꎬ加大监督力度ꎬ规范并落实考核标

准ꎬ明确将院庭长办案任务完成情况公开接受监督ꎮ
各省高级法院的审判管理部门应当负责辖区各法院

院庭长每年度办案量的测算核定ꎬ并且逐月通报辖

区各级法院院长、副院长、专委、其他入额院领导的

办案任务完成情况ꎮ 这里所指的“完成情况”ꎬ必须

包括办案数量、案件类型、审判程序、参与方式、开庭

数量、审判质量等多项制度要素ꎮ 各院的审判管理

部门应当负责本院庭长、副庭长办案量的测算核定

和定期通报ꎮ 同时ꎬ笔者以为ꎬ上级法院应当定期对

下级法院院庭长办案情况开展督察ꎬ对办案不达标

的必须进行通报ꎬ对存在委托办案、挂名办案等问题

的ꎬ一经发现ꎬ必须严肃问责ꎮ 基于新一轮司法改革

的基本精神和员额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ꎬ各级法院

院庭长的办案绩效应当纳入对其工作的考评和监督

范围ꎬ院庭长年度办案绩效达不到考核标准的ꎬ应当

退出员额ꎮ 至于院庭长因承担重要专项工作、协调

督办重大敏感案件等原因ꎬ需要酌情核减年度办案

任务的ꎬ则应当报上一级法院审批备案ꎮ
(三)修正法官员额制改革的实践

法官员额制改革ꎬ其本意不仅在于解决审判人

员忙闲不均ꎬ或是要减少法官事务性工作负担等问

题ꎬ更在于确保优秀审判人员集中且稳定在办案一

线ꎬ压缩“不办案人员”的比例ꎬ并以此作为使优秀

审判人员可以不通过职务晋升也能得到优厚待遇的

基础ꎬ从而有助于保障审判人员履行法定职责ꎮ 因

此ꎬ为实现这一改革预期ꎬ就要在改革进程中尽可能

遵循“中立”原则ꎬ及时调整目前员额制改革中由中

央出台总体政策、由各地法院自行制定入额方案的

做法ꎬ以确保入额法官质量ꎬ并最终实现改革的公平

公正ꎮ 为此ꎬ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ꎬ避免论资排辈ꎬ确保入额法官的基本法律

素养ꎮ 在今后的员额遴选过程中ꎬ务必吸取首轮入

额工作中的经验教训ꎬ确保地方省市县三级法院有

入额意愿的全体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ꎬ不论行政职

务高低ꎬ均必须参加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政法委统

一组织ꎬ由最高法咨询委员会成员和知名律师、知名

学者构成的专家组统一命题ꎬ由各地省级党委组织

部和政法委具体承办的遴选考试ꎮ 中央层面结合各

地入额比例和考试情况确定基本分数线ꎬ在通过考

试的基础上ꎬ再授权省级党委组织部和政法委会同

省级法院ꎬ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考核考察申请入额人

员ꎬ以确保入额法官具备基本的法律素养ꎮ
其次ꎬ应当基于“术业有专攻”的考虑ꎬ根据不

同诉讼领域的职业特点遴选员额法官ꎮ 这就要求中

央层面应当结合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等不同的审

判专业领域设计不同的书面考题ꎬ以避免民事法官

写不好刑事裁判文书ꎬ刑事法官搞不懂行政案件的

局面ꎮ
再次ꎬ应当建立法官择业地区流通机制ꎬ以防止

法院队伍人才“旱涝不均”ꎮ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ꎬ不
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ꎮ 与此类似ꎬ不
同地域的审判资源、审判人员素质ꎬ都存在很大差

异ꎬ因此法官入额竞争的激烈程度也不相同ꎮ 为防

止由于员额有限而未能入额的优秀法官流出法院队

伍ꎬ可以考虑为他们流向其他地域的法院并进入当

地法院员额提供便利ꎮ 比如ꎬ在上海徐汇区法院未

能入额ꎬ可以考虑流向闵行、宝山或浦东ꎻ在上海法

院系统未能入额ꎬ可以考虑流向苏南甚至苏北ꎻ在东

部地区未能入额ꎬ可以考虑流向中西部ꎮ 这样ꎬ
既可保留他们成为员额法官、施展才华的机会ꎬ又可

有效充实和加强当地审判力量ꎮ
再其次ꎬ应当通过遴选员额工作ꎬ建立不同专业

审判领域的人才库ꎮ 通过组织法官遴选活动ꎬ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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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可以对全国在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等不同审

判领域的优秀审判人才有基本的掌握ꎬ并建立相应

的审判人才库ꎮ 各省级高院、市级中院进而通过这

一审判人才库ꎬ对本辖区内各领域审判人才有基本

的了解ꎬ为以后组建专业审判团队ꎬ攻克大案要案奠

定基础ꎮ
最后ꎬ应当根据案件数量、人员结构的变化情

况ꎬ完善法官员额的动态调节机制ꎮ 要定期或不定

期地考核评定入额法官的审判业绩、业务能力ꎬ建立

常态化的员额退出机制ꎬ始终保持对入额法官的动

态调整ꎬ始终确保留在审判一线的都是优秀法官ꎬ从
根本上保证法官队伍这个肌体的血液循环始终处于

良性运转ꎮ 这样做ꎬ可以督促所有入额法官打消

“一旦入额就万事大吉”的念头ꎬ牢固树立尽职履责

的职业理念ꎮ 特别是对院庭长弄虚作假、挂名办案

的ꎬ不但要按照最高法«院庭长办案意见»的规定严

肃问责ꎬ还应该将其退出员额ꎬ并免除其领导职务ꎮ
这些措施ꎬ既能保证入额的院庭长具备基本的办案

能力ꎬ有效提升司法公信ꎬ也能给未入额法官保留一

份希望和机会ꎮ
(四)加快法院内设机构改革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ꎬ很多法院一方面是案多人

少、捉襟见肘ꎬ另一方面却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ꎮ
某县法院年收案 ４００ 余件ꎬ员额法官只有 １２ 人ꎬ但
内设机构却有 １５ 个ꎮ 在某直辖市的三级法院中ꎬ内
设机构最多的高达 ４３ 个ꎬ最少的也有 ２２ 个ꎮ 在这

些内设机构中ꎬ非审判业务部门的占比超过 ５０％ꎮ
正如某法官所言:提拔一名庭长ꎬ就少一名办案人

员ꎻ如果只选员额、不改机构ꎬ院庭长占了员额但主

要精力还是在审批案件而不在办案上ꎬ法官就发挥

不了主体作用ꎬ落实审判责任制就是一句空话ꎮ 追

根溯源ꎬ法院设置如此之多的内设机构就是为了解

决内部人员的行政职级ꎮ 很清楚ꎬ改革的阻力是显

而易见的ꎮ 当然ꎬ新一轮司法改革的决策层不但看

到了这一现实情况ꎬ而且也采取了切实的举措:中组

部牵头制定的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方案ꎬ拓宽了司法

人员的职业发展空间ꎻ中央编办也明确ꎬ内设机构

改革中ꎬ原有编制、领导职数及待遇均不核减[１２]ꎮ
这有助于解除内设机构改革的后顾之忧ꎮ 因此ꎬ地
方法院基于为司法人员争取更多行政级别而延误甚

或阻滞内设机构改革的理由已经不充分了ꎮ 这就为

实施改革、有效落实院庭长办案制度乃至深入优化

审判权运行机制奠定了基础ꎮ

当然ꎬ机构改革是一项复杂工程ꎬ何况法院现有

内设机构已经延续多年ꎬ具有一定的现实适应性ꎬ突
遭破除ꎬ必然会影响审判工作ꎬ因此还是要循序渐

进ꎮ 另外ꎬ应当考虑到我国地域差异较大的特点ꎬ内
设机构改革不宜一刀切ꎬ应在改革试点之后ꎬ根据不

同情况慎重推广ꎮ 具体而言ꎬ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必

须基于“司法责任制改革重要配套措施”的定位ꎬ以
县级法院为重点ꎬ兼顾扁平化管理和专业化建设ꎬ统
筹考虑内设机构改革和办案组织建设ꎬ进一步优化

司法职能ꎮ 尽管说原有机构要减少ꎬ但法定工作程

序不能减少ꎬ确保既能提高司法效率ꎬ又能提高司法

质量ꎮ
可以看到ꎬ已经有很多地方法院开始尝试推进

内设机构改革ꎬ通过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机构设置

模式和人员配置方式ꎬ以综合部门的瘦身为突破口ꎬ
努力让业务骨干特别是院庭长回归办案一线ꎮ 以广

东省深圳市前海合作区法院为例ꎬ该法院不设审判

业务庭ꎬ相应的ꎬ“庭长”职位也就不存在了ꎮ 围绕

主审法官建立的 １５ 个“１＋２＋１”的审判团队(１ 主审

法官＋２ 法官助理＋１ 书记员)ꎬ将独任法官和合议庭

为基本审判组织单元ꎬ以避免通过科层制配置审判

职权ꎮ 取消案件裁判文书审批制ꎬ实行“谁审理谁

签发”ꎬ院长以法官身份办案ꎬ从原来的“审批案件”
变为“审判案件”ꎮ 同时ꎬ该法院精简内设机构ꎬ仅
设置司法政务处 (负责人事党务监察、司法警务

等)、审判事务处(负责诉讼服务、审判管理、司法辅

助事务等)两个综合管理部门ꎬ职能涵盖审判权之

外的司法行政事务[２３]ꎮ
尽管考虑到前海是位于深圳、毗邻香港的“特

区中的特区”ꎬ其改革经验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

必然要受到限制ꎬ但其改革所遵循的基本规律ꎬ所追

求的核心价值取向ꎬ依然可以为其他法院提供借鉴ꎮ
那就是依托信息化和精简化实现科学高效ꎬ通过司

法行政职权清单ꎬ建立一人多岗、团队协助和主动服

务的司法行政工作机制ꎬ明确司法政务、司法辅助、
司法人事、司法监督等事务范围ꎬ实现司法行政与司

法审判在机构设置、人员配置上的完全分离ꎮ 而且

在改革进程中ꎬ虽然试点在基层法院ꎬ但其实对上级

法院也有要求ꎮ 上级法院一定要摒弃行政化思维ꎬ
尊重和支持基层的探索和创新ꎮ 如果还是要求基层

法院对口设置机构ꎬ并以划拨编制、经费、装备等办

法变相施压ꎬ那么ꎬ基层推进内设机构改革的前提就

不复存在了ꎬ至于落实院庭长办案制度以及其他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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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改革配套制度也将无从谈起ꎮ

六　 结　 语

在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急剧变迁的当下中国ꎬ
围绕司法改革的相关问题ꎬ特别是就“院庭长办案”
这一长期以来制度实践与制度预期之间显现强烈反

差的制度设计ꎬ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ꎬ探究其“病
因”ꎬ寻求其“解药”ꎬ这对于法院系统优化稀缺审判

资源ꎬ有效提升司法治理能力ꎬ必将具有积极意义ꎮ
当然ꎬ在改革的进程中ꎬ也有可能出现为解决老问题

而引发新问题、为解决小问题而产生大问题等诸多

复杂情况ꎮ 即便有这样的曲折和反复ꎬ无论如何ꎬ也
绝不能对院庭长办案这项制度产生动摇和怀疑ꎮ 因

为ꎬ在笔者看来ꎬ院庭长办案ꎬ既是改革决策层的基

本要求ꎬ也是一名法官的起码担当ꎻ既是一个牵涉合

理配置审判权能和审判资源的问题ꎬ更是一个关乎

审判权公正高效权威运行ꎬ以切实强化司法治理能

力、有效提升司法公信的问题ꎮ 当前亟待我们解决

的就是ꎬ不论是通过遴选确定法官员额ꎬ还是院庭长

亲自办案ꎬ新一轮司法改革的任何一项改革举措ꎬ从
制度设计到制度实践ꎬ都必须符合司法规律ꎬ都必须

实现规范化和制度化ꎮ 本文就是为实现这一根本目

标而做的一次尝试和努力ꎮ

注释:
①笔者搜索中国知网发现ꎬ早在 １９６５ 年、１９６６ 年之前ꎬ

就有焦朗亭:«基层法院院长应该坚持亲自办案» (载«政法

研究»１９６５ 年第 ３ 期ꎬ«法学研究»的前身)ꎻ王自臣:«基层法

院院长亲自办案的好处»ꎬ载«政法研究»１９６６ 年第 １ 期ꎬ等

论述院长亲自办案必要性的文献ꎮ
②笔者以为ꎬ所谓“一五改革”直到“四五改革”ꎬ特指由

最高法主导的法院系统的改革ꎮ 而后文的“新一轮司法改

革”既包含了法院系统的“四五改革”ꎬ但又不限于此ꎮ
③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２ 日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ꎬ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明确指出:“有的领

导干部既不管业务ꎬ又不办案ꎬ却占着员额ꎬ这种情况是不允

许的ꎮ 不办案而入额的领导班子成员要自觉退出员

额ꎮ”参见王梦遥:«中央政法工作会:不办案而入额的领导

班子成员要自觉退出员额»ꎬ载«新京报»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３ 日

第 １ 版ꎮ
④参见最高法«一五改革纲要»第 ２１ 项之规定ꎮ
⑤参见最高法«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

第 １６ 条之规定ꎮ
⑥参见最高法«关于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的若

干意见»第 ２６ 项等相关规定ꎮ

⑦参见最高法«二五改革纲要»第 ２５、２６ 项之规定ꎮ
⑧参见最高法«关于完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参

加合议庭审理案件制度的若干意见»第 １ 条之规定ꎮ
⑨参见最高法«关于完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参

加合议庭审理案件制度的若干意见»第 ２ 至第 ７ 条之规定ꎮ
⑩在本文中所援引的各项数据中ꎬ有关法院 ２０１４ 年之

前的相关数据均为笔者赴该法院调研所得ꎻ有关法院 ２０１４
年之后的相关数据ꎬ均为笔者随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赴有关

法院进行司法改革督查所得ꎮ
参见最高法«三五改革纲要»第 ２１ 项之规定ꎮ
参见最高法«关于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方案»第

２ 项之规定ꎮ
参见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ꎬ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９ 日第 ２ 版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第 ３３ 项之规定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 ４ 项之规定ꎮ
语出自最高法党组书记、院长周强ꎮ 参见最高法司法

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

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读本»ꎬ人民法院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版ꎬ
序言第 １ 页ꎮ

具体内容可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

的意见及其贯彻实施方案»、«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

问题的框架意见»、«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中有关问题的

意见»、最高法«四五改革纲要»等有关司法改革的纲领性

文件ꎮ
其实早在 ２００４ 年ꎬ最高法在«二五改革纲要»中就提

出“建立法官员额比例并逐步落实”ꎮ 但无奈员额制是司法

人事管理制度的核心ꎬ利益纠葛复杂ꎬ最高法根本无力推动ꎮ
«法官法»第 ２ 条规定: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

的审判人员ꎬ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

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

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ꎮ
１９８２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ꎬ中央政法委、中央组织部、劳动人

事部、财政部在«关于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系统编制

和经费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中明确指出ꎬ“将全国各级公

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系统编制单列ꎬ实行统一领导ꎬ中央

和省、市、自治区分级管理”ꎮ 至此ꎬ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

政系统的编制从党政群机关中分离出来ꎬ作为专项编制单独

管理ꎮ
中央考虑到ꎬ我国地域辽阔ꎬ不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差异很大ꎬ在确定员额比例和基数时不宜一刀切ꎮ 对大

多数单位ꎬ应当坚持 ３９％的员额比例不动摇ꎮ 而我国 ８０％
左右的案件在基层ꎬ对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基层法院ꎬ可把

事业编制人员纳入员额比例的基数ꎬ以留住原来在一线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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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务骨干ꎮ 在此基础上ꎬ如果这些地区依旧存在案件多、
办案人员不够的问题ꎬ可将员额比例提高到 ４０％左右ꎮ 参见

孟建柱:«坚定不移推动司法责任制改革全面开展»ꎬ载«长

安»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０ 期ꎮ
语出自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姜伟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中

央政法委等单位主办的“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培训会”上

的辅导报告ꎮ
参见中央组织部等部门联合出台的«法官、检察官单

独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方案»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

联合出台的«法官、检察官工资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之相关

规定ꎮ
参见中央政法委«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

的框架意见»第 ６ 项之规定ꎮ
当然ꎬ最高决策层基于案多人少的突出问题ꎬ更基于

稳定队伍的现实考虑ꎬ为确保改革平稳过渡ꎬ还是决定未进

入员额的审判员、助理审判员依然保留原有法官职务和待

遇ꎬ可协助员额法官办案ꎮ 参见中央政法委«关于司法体制

改革试点中有关问题的意见»第 １ 项之规定ꎮ
参见最高法«四五改革纲要»第 ２７ 项之规定ꎮ
最高法«责任制意见»第 ７ 项规定ꎬ“院长、副院长、审

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每年办案数量应当参照全院法官人均办

案数量ꎬ根据其承担的审判管理监督事务和行政事务工作量

合理确定ꎮ 庭长每年办案数量参照本庭法官人均办案数量

确定ꎮ 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ꎬ可以直接由院长、副院

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ꎮ
参见最高法«院庭长办案意见»第 ２、４、８、９ 条之规定ꎮ
为稳妥起见ꎬ中央采取分批试点、逐步推进的方式深

化改革ꎮ 上海、广东等 ７ 省市为第一批试点地区ꎬ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启动改革ꎻ云南、山西等 １１ 个省市自治区为第二批试点

地区ꎬ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启动改革ꎻ北京、甘肃等 １４ 个省市自治

区(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第三批试点地区ꎬ于 ２０１６ 年初

启动改革ꎮ 参见彭波:«第三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即将启

动»ꎬ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５ 日第 ７ 版ꎮ
参见中央政法委«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中有关问

题的意见»第 １ 项之规定ꎮ
对入额法官通过网络和报纸等新旧媒体进行公示ꎬ这

是试点地区的普遍做法ꎮ 但从公示名单中ꎬ无从判断入额法

官是否是院庭长ꎮ 而且ꎬ入额考试结束后ꎬ只公布最终排名ꎬ
不公布具体成绩ꎮ 这都是公示环节的重大瑕疵ꎮ

语出自最高法副院长李少平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中央政

法委等单位主办的“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培训会”上的辅

导报告ꎮ
此处的“质量”并非是指院庭长办理的案件在事实认

定和法律适用上有什么问题ꎬ而是说在案件类型、办案方式

等方面ꎬ距离司法改革对院庭长办案的制度要求还有很大

差距ꎮ
诸如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由最高法副院长陶凯元审理的

“乔丹”商标争议再审系列案件ꎻ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由最高法第

二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审理的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

审一案ꎻ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由福建省厦门市中级法院院长王成

全审理的蔡盘岭涉嫌危害公共安全一案ꎻ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由时

任最高法民四庭庭长罗东川合并审理的美国向艺实业有限

公司等 ３ 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福建全通资源再生工业园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两案ꎻ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由河南省高级

法院院长张立勇审理的李三元故意杀人上诉一案ꎻ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由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副院长丁学君审理的周永康一

案ꎻ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由湖北省汉江市中级法院副院长樊启城审

理的蒋洁敏一案ꎬ等等ꎮ
参见最高法«四五改革纲要»第 １８ 项之规定和最高

法«责任制意见»第 ５ 项之规定ꎮ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规定ꎬ“明确各类司法人员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工作

标准ꎬ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ꎬ确
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ꎮ

参见最高法«责任制意见»第 ２６、２８ 项之规定ꎮ
参见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

度的意见»第 ４、９、１１ 项之规定ꎮ
就干部队伍构成而言ꎬ目前划分为党政机关干部、国

有企业干部、事业单位干部三类ꎮ 其中ꎬ党政机关干部也就

是公务员ꎬ又划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三

类ꎬ以及法官、检察官ꎮ
参见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

变迁与强制性变迁»ꎬ载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 (下

卷)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版ꎬ第 ２７３ 页ꎮ
尽管新近出台的最高法«院庭长办案意见»第 ８、９ 项

对院庭长办案的考核、问责、监督等工作均有涉及ꎬ但问题也

很突出:时间上ꎬ文件出台较晚ꎬ尚未产生制度功效ꎻ内容上ꎬ
非常笼统抽象ꎬ可操作性也不强ꎬ还有待细化完善ꎮ

参见最高法«责任制意见»第 １２、１３、１４ 项之规定和最

高法«四五改革纲要»第 ２９、３０、３１ 项之规定ꎮ
语出自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ꎮ 参

见王梦遥:«中央政法工作会:不办案而入额的领导班子成

员要自觉退出员额»ꎬ载«新京报»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３ 日第 １ 版ꎮ
参见中央组织部等部门出台的«法官、检察官单独职

务序列改革试点方案»之相关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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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ＮＧ ＺＨｉ￣ｄ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ｕｒｔꎬ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７４５ꎬＣｈｉｎａꎻ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Ｂｅｉｎｊｉｎｇ １００７３２ꎬ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ｏｆ ｃａｓｅｓ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ｉｄｉｎｇ ｊｕｄｇｅｓ (ＨＣＰＰＪ) ｏｆ ｃｏｕｒｔ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ｔａ￣
ｃｈｅｄ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ꎬｂｕｔ 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ｗｉ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ｏｕｎｄ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ｑｕｏｔ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ｊｕｄｇｅｓꎬ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ＨＣＰＰＪ ｆｒｏｍ “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ｒ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ｒｅｆｏｒｍ”ꎬ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ｑｕｏｔ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ｊｕｄｇｅｓꎬｉｔ ｍｕｓｔ ｔｈｉｎｋ ｄｅｅｐｌｙ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ｉｎ 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ＨＣＰＰＪ. Ｆｉｎａｌｌｙꎬ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ＨＣＰＰＪ ｂｙ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ꎬ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ꎬｃｏｒ￣
ｒ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ｑｕｏｔ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ｊｕｄｇｅ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ｅｄ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ｓ ｉｎ ｃｏｕｒｔ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ꎻ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ｏｆ ｃａｓｅｓ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ｉｄｉｎｇ ｊｕｄｇｅｓ ｏｆ ｃｏｕｒｔꎻ　 ｔｈｅ ｑｕｏｔ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ｊｕｄｇｅｓ

７４第 ５ 期　 　 　 　 　 　 　 冯之东:司法改革背景下法院院庭长办案制度实践调查


